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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
●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房屋买卖
●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龙某向黄某借款 40万元，黄某为龙

某的债权人。随后龙某与其父亲签订《广

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龙父购买

龙某名下房屋，并将房屋产权人变更登

记为龙父，实际上龙父并未支付购房款。

黄某对上述房屋转让行为提出了债

权人撤销之诉，生效民事判决认定龙某

将案涉房屋无偿转让给龙父，给债权人

黄某造成损害，判决撤销父子之间的购

房合同。

之后，龙母也提出关于房屋确权纠

纷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龙

母为案涉房屋的共同共有人，由龙父、

龙某协助办理房屋共有权证。龙母向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仲

裁裁决，黄某则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申请。

地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认为，龙某与龙父、龙母在

明知生效民事判决已经撤销龙某将案涉

房屋转让给龙父的行为的情况下，又签订

仲裁协议并提出案涉房屋确权的仲裁申

请，属于虚构法律关系，恶意申请仲裁。

案涉仲裁裁决结果错误，损害了黄某的合

法权益，故裁定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

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进行虚

假仲裁的情形，是支持案外人申请不予

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之一，也是仲裁司

法审查的难点。本案中，人民法院结合

案外人的举证，对仲裁当事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资金流转状况、债权债务等情况

进行充分审查，认定仲裁当事人之间存

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进行虚

假仲裁的情形，依法保护案外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仲裁秩序。

拍 案 惊 奇

仲裁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首批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
涵盖承认外国仲裁裁决、协助区际仲裁财产保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等多个方面，
涉及电子格式合同仲裁条款效力认定、仲裁程序瑕疵弥补、虚假仲裁惩治等前沿与热点问题。

去年，广东法院审结仲裁司法审查案件2688件，同比增长11%，对仲裁裁决的支持率超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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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纠纷多元化 善用仲裁更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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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为仲裁解决纠纷不合理
●法院认为尽提示义务后就有效合情合理

梁某注册了名为“最珠海”的

APP，在这一 APP 首页的《用户协

议》中显示，要求用户在使用前仔

细阅读并理解，特别是关于限制或

免除责任、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的

部分。

该协议第十一条有关仲裁条款

被特别标注了下划线：当用户与APP
之间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解决，需提

交给珠海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梁某认为，该条款由APP单方面

规定的且仲裁费用较高，这样对用户

不公平。所以，梁某向珠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请求确认该《用户协议》中的

仲裁条款无效。

地点：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认为，《用户协议》已采

取合理方式提示用户注意。且诉讼与

仲裁同为争议解决方式，虽然两者在

审理程序、费用收取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并无优劣

之分。案涉仲裁条款也未导致用户的

合法权益减损或责任加重，判定其合

法有效，故裁定驳回梁某的申请。

典型意义：仲裁作为争议解决的

方式之一，与诉讼无优劣之分，且其一

裁终局的属性对解决纠纷而言更为便

捷。网络服务商在其提供的电子格式

合同中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

不属于不合理限制用户主要权利、加

重用户责任的情形，只要对仲裁条款

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则该仲裁

条款应为有效。

各说各话 ●二手房买卖双方起纠纷
●一方提仲裁一方找法院

李某（卖方）与樊某（买方）签订

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中提到，

买卖双方在签署本合同后还需签署

房协及国土部门指定示范文本等文

件办理过户，但约定合同的履行以本

合同为准；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的，再依据签署的房协等内容办理。

此外合同还约定，因合同履行产生

纠纷的，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之后双方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

卖合同》，又约定合同争议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争议时，樊某向

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但李

某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

其与樊某订立的仲裁协议无效。

地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认为，李某与樊某就

案涉房产交易签订了两份房屋买卖

合同，两份合同约定了不同的争议解

决方式。根据二人签订的《二手房买

卖合同》，约定了明确的仲裁事项和

仲裁机构，属于合法有效的仲裁协

议。因此，应以该合同中约定的争议

解决条款来认定案涉房产交易纠纷

的争议解决方式。故裁定驳回李某

的申请。

典型意义：司 法 实 践 中 ，涉 及

房 屋 买 卖 、股 权 转 让 的 纠 纷 大 量

存 在 备 案 合同与非备案合同并存

的情形。在两份合同约定的争议

解决方式不一致的情况下，人民法

院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结合

交易背景、交易习惯、合同条款等

事实认定当事人协商一致选择的

争 议 解 决 方 式 ，明 确 了 此 类 案 件

中对于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判

标准。

说到做到 ●约定通过仲裁解决财产纠纷
●法院裁定应尊重当事人意愿

连某公司与黄某签订了《职业

经理人经济责任书》，约定了黄某的

工作职责、薪酬待遇以及考核管理

等内容。如果黄某违反相关规定或

董事会决议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应

承担赔偿责任。合同中还提到，如

有争议，可以去广州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

在 2022 年，连某公司因黄某

违反责任书而遭受经济损失，向

连平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但未被受理。因

此，连某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确认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是否有效。

地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认为，案涉仲裁条款约

定的仲裁事项为“执行本责任书时发

生的一切争议”。黄某作为连某公司

的职业经理人，执行时产生的争议，既

有因薪酬待遇而产生的劳动争议，也

有因黄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对公司造

成损失而产生的争议。

虽然劳动争议不属于商事仲裁范

围，但因非劳动争议而产生的财产纠

纷，可以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所以法院裁定“关于黄某因职务

行为造成公司损失产生的争议可向广

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内容有效。

典型意义：公司高管有别于普通员

工，其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中除一般劳动

合同条款外，可能还包含涉及公司经

营、分红等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条款。

因此应当对双方间的争议类型进行甄

别。双方产生的非劳动争议纠纷，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

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或其他财

产权益纠纷，可以进行商事仲裁。如果

当事人约定通过仲裁解决非劳动争议

的财产纠纷，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


